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2-34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截止

2012

年

11

月

30

日

,

我公司已收到转让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股权款项

16,537.5

万元，经

测算，该笔交易将为公司

2012

年增加净利润

5,672.35

万元。该笔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

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2-43

证券代码：

125887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安徽中鼎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56.87%

股权，以下简称

"

中鼎集团

"

）通知，中鼎集团近日将其持有的公司

3,000

万股流

通股自

2012

年

11

月

28

日起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期为

五年）。上述手续已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公告日，中鼎集团共将

18,064

万股的股权进行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2 %

。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经核查发现上述公告中 “股东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中的本次增持后持有无限

售条件股份数额有误，现对该公告内容更正如下：？？？？

股东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

份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

份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

口（集团）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４

，

３４２

，

１３０ ４８．７７ １４６

，

３４２

，

４２３ ４９．４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４

，

９０６

，

０９７ ３８．８３ １１６

，

９０６

，

３９０ ３９．４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

，

４３６

，

０３３ ９．９５ ２９

，

４３６

，

０３３ ９．９５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进展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

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补充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与佛得角政府住房和国土资源部（现更名为环境、住房与土地

管理部）签署了佛得角社会福利房项目

ＥＰＣ

合同（以下简称“

ＥＰＣ

合同”）。（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经双

方协商一致，同意在维持

ＥＰＣ

合同总价不变的情况下，对合同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签署了该项目

ＥＰＣ

合同的补充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

规定，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

ＥＰＣ

合同的生效条件为：业主和承包商共同签署本合同；中国有关银行和佛得角财政部

签订相关贷款协议并生效；本合同签署方的书面认可。本补充合同与

ＥＰＣ

合同同时生效。

目前上述条件尚未满足，本补充合同尚未生效。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

自

ＥＰＣ

合同规定的开工日起

４８

个月内完成项目工程。

３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合同生效后，可能存在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可能导致本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同时存在可

能出现的汇率风险，分包商履约不力风险，成本上涨、业主支付工程款不及时以及项目所在

国政治变化、战争等导致项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业主：佛得角政府环境、住房与土地管理部

承包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

、履约能力分析：考虑到本合同资金来源拟使用中国有关银行提供的贷款，结合业主信

用状况及支付能力，如合同正式生效，业主具备向本公司及时支付合同款项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１

、本补充合同标的为向业主提供

１３８４

套住房，

３２

间商业用房和

１１

间公共活动房（总建筑

面积为

１１２

，

８８０

平方米）。

２

、交易价格：固定总价

４０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３

、结算方式：业主将根据

ＥＰＣ

合同规定的付款条件和进度向承包商支付合同款。所有款

项以人民币支付。

４

、本补充合同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签署。

５

、本补充合同生效条件：与

ＥＰＣ

合同同时生效；

ＥＰＣ

合同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生

效：

ａ

）业主和承包商共同签署本合同；

ｂ

）中国有关银行和佛得角财政部签订相关贷款协议并生效；

ｃ

）本合同签署方的书面认可。

目前业主和承包商已签署

ＥＰＣ

合同及本补充合同，中国有关银行和佛得角财政部的相

关贷款协议也已签订，贷款协议尚未生效。

６

、本补充合同生效时间：与

ＥＰＣ

合同同时生效。

７

、履行期限：自

ＥＰＣ

合同规定的开工日起的

４８

个月内完成项目工程。

８

、预付款：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天内，业主需支付承包商合同总价

３０％

的预付款。

９

、违约责任：如果由于承包商的原因导致工程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工，承包商将依

据佛得角现行法律承担违约责任。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合同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若合同生效并正常履行，将对公

司未来会计年度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２

、合同对我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不需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其他相关说明

１

、合同生效开工后，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此外，公司也将在今后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

合同的履行情况。

２

、备查文件：佛得角社会福利房项目

ＥＰＣ

合同的补充合同。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暂停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上证超大盘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博时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暂停赎回的原因说明

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进行份额合

并，为了保障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平稳运

作及保护其持有人的利益

注： 博时上证超大盘

ＥＴＦ

联接基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暂停赎回业务，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恢复赎回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合并的

相关情况，对博时上证超大盘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安排做适当调整并公告。

（

２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事

宜。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４．０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３３

四川省乾盛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６６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０４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８５７

上海麦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４３６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９０５

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８６９

北京远大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２４２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９ ０８＊＊＊＊＊２６０

陕西通信实业公司

１０ ０８＊＊＊＊＊３５９

南京天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８＊＊＊＊＊６２８

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

１２ ０８＊＊＊＊＊６４０

西安惠群集团公司

１３ ０８＊＊＊＊＊５５５

中国电信集团陕西省电信公司

１４ ０８＊＊＊＊＊４３５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０８＊＊＊＊＊１８０

陕西综合利用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７

层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陈伟、樊洋

咨询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７１

传真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４０９

六、备查文件

１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2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2012-044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股份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接到公司董事长杨君敏先生的通知， 其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以个人自

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本公司的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君敏先生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计划以自筹资金在

未来十二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累计增持总

金额不低于

1500

万元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等。

四、本次增持股份数量、价格及比例：

杨君敏先生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通过股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213382

股， 增持平

均价格约为

13.98

元

/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

。

五、本次增持前董事长杨君敏先生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董事长杨君敏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其通过石河子金都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

14.9%

的股份。石河子金都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17.30%

。

六、本次增持后实际控制人持股数量及比例：

董事长杨君敏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票

21338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

。本次增持后，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杨君敏先生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

15%

的股份。

七、合法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八、其它说明：

公司董事长杨君敏先生承诺

:

增持期间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不超过十二个月，在增持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

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

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

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杨君敏先生本次增持不会导

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董事长杨君敏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2012-045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接到招远市金岭金矿的通知， 招远市金岭金矿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招远市金岭金矿（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下属企业，招远

市金岭镇人民政府的一致行动人， 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通过招远市君兴投资管理中心间

接持有公司股票，持股比例为

38.5%

）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计划以自筹资金在

未来十二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累计增持总

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等。

四、本次增持股份数量、价格及比例：

招远市金岭金矿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通过股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60139

股，增

持平均价格约为

14.00

元

/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

。

五、本次增持前招远市金岭金矿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招远市金岭金矿未持有公司股份。

六、本次增持后招远市金岭金矿持股数量及比例：

招远市金岭金矿本次增持公司股票

6013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

。本次增持后，截

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招远市金岭金矿直接持有本公司

0.03%

的股份。

七、合法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八、其它说明：

招远市金岭金矿承诺

:

增持期间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不超过十二个月，在增持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

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

股份、短线交易

,

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招远市金岭金矿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2-042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在公司

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分别以传真、送达方式通

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波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云南

内燃机厂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的议案》。

董事长杨波先生同时担任收购方云南内燃机厂厂长一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杨波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云南内燃机厂本次部分要约收购云内动力股份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云南内燃机厂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

告书》、独立董事《关于云南内燃机厂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的《关于云南内燃机厂要约收购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具

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766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

2012-25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分别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

11

月

6

日

披露了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

拟受让方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22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23

）。

2012

年

12

月

3

日，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永信公司

"

）通知，主要内容

如下：

永信公司于

2012

年

9

月开始拟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持有本公司的

8000

万股份。经

过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预审核、 对外公开征集投资者及受让人资格评

审等程序，永信公司最终确定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常青藤联创

"

）

为股份受让人。本次转让不影响永信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承诺。

根据国有上市公司拟股权转让程序相关要求，

2012

年

12

月

1

日，永信公司与常青藤联创

签署了 《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通化金马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尚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批准后生效。

1

、拟受让方：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转让标的：永信投资持有的通化金马非限售国有法人股份

80,000,000

股，占通化金马

总股本

17.82%

；

3

、转让价格：每股

4.5

元，总价款为

360,000,000

元；

4

、价款支付方式：除先期已支付的保证金

180,000,000

元外，余款

180,000,000

元在股权转

让协议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汇入永信投资指定帐户。

5

、拟受让方做出的特别承诺：

1

）拟受让方承诺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后，不改变上市公司的注册地；

2

）拟受让方承诺自获得上市公司控股权后三年内，不变更主营业务，不向无关联关系第

三方转让上市公司控制权；

3

）拟受让方承诺，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

注入至少

5

亿元资金或其他优质资产，注入的资金将主要用于

GMP

认证、行业兼并重组、新产

品研发及营销渠道建设等项工作。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永信投资仍持有本公司

21,436,034

股股份。常青藤联创将持有本

公司

80,000,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7.82%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常青藤联

创注册地为北京西城区马连道东街

2

号楼

B-01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韩香兰，经营范围为

: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项目投资等。

北京常青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常青藤联创

60%

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常青藤地

产成立于

2000

年，注册资本

1.005

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刘成文先生。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刘

成文先生将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转让完成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如下：（左图为转让前，右图为转让后）

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才能生效， 是否能够获

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国有股东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

定，本公司特做出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永信投资和常青藤联创分

别签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将另行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招商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及开通定投和转换业务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北京展恒

"

）签署的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

2012

年

12

月

4

日起正式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

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01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02

）、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217003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B

类（代码：

217203

）、招

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A

（代码：

217004

）、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B

（代

码：

217014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05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

端）（代码：

161706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端）（代码：

161707

）、招商安本增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08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09

）、

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10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

码：

217011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12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13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15

）、招商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16

）、招商上证消费

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代码：

217017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161714

）、招商安瑞进取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18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代码：

217019

）、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217020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21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

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161715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22

）、招

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23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217024

），以及招商基金在与北京展恒签署的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有效期内新发行的其他开

放式基金（有特殊规定的另行协商约定）。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北京展恒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定

投起点金额

100

元，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遵循北京展恒的相关规定。

且自

2012

年

12

月

4

日起，投资者通过北京展恒申购（含定投申购）上述基金（不含后端产

品），其申购费率实行

4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0.6%

的，按

0.6%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申购费率

或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申购费率以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的费率为

准。

重要提示

（一）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

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转换

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二）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 888 6661

公司网址：

www.myfund.com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7-9555

公司网址：

http://www.cmfchina.com/

风险提示：

（一）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

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三）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

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中关于不

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之信

诚中证

500B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

0.250

元后，本基金将在基金份额折算日分别对

信诚中证

500

份额（场内简称

"

信诚

500"

）、信诚中证

500 A

份额（场内简称

"

信诚

500A"

）和信诚

中证

500 B

份额（场内简称

"

信诚

500B"

）进行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2012

年

12

月

3

日，信诚

500B

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

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信诚

500B

近期

的净值波动情况，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并针对不定期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作出如下提

示：

一、信诚

500A

、信诚

500B

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信诚

500A

、信诚

500B

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

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信诚

500B

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

低，将恢复到初始的

10/6

倍杠杆水平，相应地，信诚

500B

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

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信诚

500A

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信诚

500A

持

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信诚

500A

变为同

时持有信诚

500A

与信诚

500

，因此原信诚

500A

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

外，信诚

500

为跟踪中证

500

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信诚

500A

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信诚

500B

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

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信诚

500B

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

元有一定差异。

五、 若本基金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 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方法折算后本基金信诚

500

、信诚

500A

以及信诚

500B

的份额数量均会缩减。根据《基金合同》等相关规定的有关说

明，经折算后的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余额将计入基金财产，因此持有极

小数量信诚

500A

、信诚

500B

和信诚

500

场内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

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不定期折算的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

、

021-5108516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进行查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048

证券简称

:

康达尔 公告编号

:2012-055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3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调查通知

书》（编号：深证调查通字

12490

号），通知内容如下：

"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嫌虚假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劵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此项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2-110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聚友网络

"

）第七届第四十九次董事会

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八条中关于

"

情况紧急，需

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

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

"

的规定，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1

将全部会议材料以电话、专人、传

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董事。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

15

时，董事会全体成员传回表决票。会议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更新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

）方案及相关事宜， 已经本公司

2012

年

6

月

15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20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

2012

年

7

月

9

日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已经审议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及非流通股股份转让和发

行股份认购资产两部分，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

、非流通股股份转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出售资产为聚友网络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

括或有负债），出售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为零（

0

）元。同时，作为本次交易的条件之一，公司全

体非流通股股东统一让渡其所持有上市公司

40%

的股份（共合计

53,654,164

股）予拟出售资

产受让人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发行股份认购资产。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陕西华泽

"

）十家股东（以

下简称

"

重组方

"

）以其持有的陕西华泽

10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拟购买资产

"

）注入公司，交易

价格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企华

"

）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1

）

第

1292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拟购买资产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确定为

197,555.16

万元。本公司向重组方定向发行股份，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

元，发行股份的价格为每股

5.39

元，为本公司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的股票交易均价。

中企华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公开定向

增发股票方式收购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2

）第

1301

号），拟购买资产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037,859,085.60

元。

为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更有效保证注入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及

投资者利益、体现市场公平原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一致同意，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拟

以以下两种作价中的较低者确定：

1

、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的拟购买资产作价为：拟购买资

产评估值（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即人民币

1,975,551,600.73

元；

2

、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的拟购买资产作价为：拟购买资

产评估值（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

拟购买资产

2011

年

6

月

30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产

生的净利润，即人民币

1,890,801,332.32

元。

基于上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一致同意拟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根据

2012

年

7

月

9

日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在维持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总体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将拟购买资产的作价由人民币

1,975,551,600.73

元调整为人民

币

1,890,801,332.32

元；

2

、基于上述拟购买资产作价的调整，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股数也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拟向重组方定向发行股份数量由

366,521,626

股调整为

350,798,

015

股，其中，王辉认购股份数量由

112,257,512

股调整为

107,441,716

股，王涛认购股份数量由

87,965,191

股调整为

84,191,525

股， 陕西飞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认购股份数量由

19,919,

717

股调整为

19,065,170

股， 鲁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量由

24,446,992

股调整为

23,

398,227

股，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股份数量由

24,446,992

股调整为

23,

398,227

股，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量由

24,446,992

股调整为

23,398,227

股，新疆

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认购股份数量由

22,132,775

股调整为

21,183,289

股， 杨宝国

认购股份数量由

22,132,775

股调整为

21,183,289

股，杨永兴认购股份数量由

17,706,293

股调整

为

16,946,701

股，洪金城认购股份数量由

11,066,387

股调整为

10,591,644

股。

3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543,491,923

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占公司本次交易

完成后总股本的

64.5452%

。

4

、根据拟购买资产作价和发行股数的调整，将相应修改《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文件。

鉴于上述拟购买资产评估值及拟购买资产的作价调整数额不超过原评估值及作价的

20%

，上述调整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实质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按照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重组方案调整

由董事会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就拟购买资产评估值及拟购买资产的作价调整事宜，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协商，同

意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相应调整，同时拟定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公司与交易各方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25

日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相应修改和

调整。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有权签署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

关的合同、协议。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拟购买资产

2012

年

7-12

月和

2013

年的模拟合

并盈利预测表及其说明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2]

第

2926

号《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对公司

2012

年

7-12

月和

2013

年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及其说明进行了审核，并出

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2]

第

2929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评估相关问题的说明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调整，重新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合理，本次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

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符合评

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评估参数可靠；评估方法选用恰当、合理，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评估结果公允。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对标的资产的定价以评估机构出

具的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委托中企华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拟购买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

《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方式收购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股

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2

）第

1301

号），对陕西华泽全资子公司平安鑫海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拥有的元石山铁镍矿采矿权价值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 《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平安县元石山铁镍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中企华矿评

报字

[2012]

第

095

号）。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

公司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补正、反馈要求对《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进行了修订，并形成《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日


